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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師大附中 112 學年度國立台灣大學特殊選才校內申請 

★請於 10月 24日(一)12:40前將校內申請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資料不齊全者或逾時者，恕不受理！ 

一、 基本資料填寫：  

 

二、請根據簡章提供之招生參與學系一覽表填寫推薦志願： 

代碼  學系名稱 

 
志願一 

 
 

三、報名資格：應同時具備下列第(一)、(二)項條件。請勾選申請人具備之申請條件並填寫相關資訊。

於確定被學校推薦後需出示證明正本，否則視同放棄。 

 

考生姓名           班級座號： 考生身分證字號  

考生性別 
 

考生出生年月日  

考生行動電話 
 

考生 E-mail  

戶籍地址 
 

入學後通訊地址 
 

寄發成績單地址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行動電話  

證明正本 項目 

□有   □無 (一) 於國內各高中學校畢業(報名時為高中三年級之應屆畢業生)，或合於「入學大 

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學士班報考規定者。  

【請準備：○1 學歷證明影本(在學證明)１份 ○2 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１份】 

□有   □無 (二)於各專門學科領域或專業技術領域已顯現卓越表現、極高天份及優異才能，並可檢

具所推薦至本校系於「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訂定足資證明具有前項之才能證明者(請

查閱簡章第11頁至第27頁)，經在學之高中學校校長及師長們共同推薦後，由校方向

本校提出申請，協同學生辦理報名。（推薦書格式可至報名網站下載）  

請舉出具體實例說明，例如課業、專業技術與實作、競賽成果、研究發表及參與

相關社團之表現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加頁或是以附件呈現) 

1. 課業表現： 

 

2. 專業技術與實作： 

 

3. 競賽成果： 

 

4. 研究發表： 

 

5. 參與相關社團之表現： 

 

6.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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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應繳交資料： 

證明正本 項目 

□有   □無 專門學科領域或專業技術領域之大學教授、高中教師或相關人士之推薦函 2 封以

上。(校內初選先不需提供推薦函，但請詳列願意推薦人之訊息) 

推薦人 1 姓名：_________ _  服務單位: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推薦人 2 姓名：__________  服務單位: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推薦人 3 姓名：__________  服務單位: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有   □無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請先表列於此，並請於校內篩選時提供證書影片，受推薦之後提供證本備查。 

1. 

2. 

3. 

4. 

5. 

6. 

□有   □無 申請科系所需報名繳交資料。 

請自行參閱簡章各科系需求，並於校內報名時提交，不符合規定或不齊全者不予

受理。 

 

 

六、 112學年度辦理招生之學系組、其招收名額、各學系限定各高中學校推薦人數、報名資格規定、

甄選項目及聯絡資訊：請查閱簡章第 11頁至第 27頁。  

學院項目 系所項目 

1、理學院 數學系 11名 

 物理學系 5名 

 化學系 5名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名 

 大氣科學系 1名 

2、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1名 

 社會學系 1名 

3、生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4名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1名 

 農業經濟學系 1名 

 園藝暨景觀學系 1名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1名 

 昆蟲學系 2名 

4、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資安組 3名 

5、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8名 

 生化科技學系3名 

6、共同教育中心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1名 

 


